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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2025年12月30日，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成员，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
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汪敏先

生、张利国先生、王懿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刘纪鹏先生、钱鹤先生、杨
玉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董事严妍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关于选举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同意选举汪敏先生担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1. 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汪敏先生、董事王懿先生、职工董事严妍女士，其中董事长汪
敏先生为主任委员；2. 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刘纪鹏先生、董事长汪敏先生、独立董事钱鹤先生，其中会
计专业人士刘纪鹏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3. 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钱鹤先生、董事长汪敏先生、独立董事杨玉超先生，其中独
立董事钱鹤先生为主任委员；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杨玉超先生、董事长汪敏先生、独立董事钱鹤先生，
其中独立董事杨玉超先生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均过半
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刘纪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严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金府先生、马文婧女士、王瑛
先生、杨春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金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马文婧女士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马文
婧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严妍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
附件。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志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各
项职责，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刘志先生已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
责的要求，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69-86115656
传真：0769-223399042
邮箱：Board-of-directors@ucap.com.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428号寰宇汇金中心凯旋大厦9B座33层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副总经理简历
王金府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

师。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开普数智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电智算云科技（广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1年7月
至2013年9月，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审计员；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
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高级经理；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任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业务董事。

王金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金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马文婧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
学硕士在读。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成都文趣星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开普云智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莞
商会副秘书长。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在吉林澳奇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任职；2016
年7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马文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2,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马文婧女士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王瑛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动画学专业。2022年 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经理。2013年 3月至 2016年 5月，任搜狐云计算商业化负责人；2016年 6月至 2018年 9
月，任乐视生态营销共享营销负责人；2020年8月至2022年3月，任京东科技政务云行业解决
方案业务拓展负责人。

王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杨春宇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正高
级工程师。2021年6月至今，任公司首席技术官；2024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
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09年7月至2020年3月，历任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研究员、研发总监、总工程师、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2013年9月至2025年11月，
任海鑫（广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1月至2025年4月，任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任北京安德医智科技有限公司算法总监。

杨春宇先生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
程、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获评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电子信息
科学技术一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三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大连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等奖项。

杨春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春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志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国家法律职业
资格证书、上交所主板董秘资格证、基金从业资格证书等。2025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2018年12月至2024年7月，任职于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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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承诺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收购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易数聚”）57.159%股权。天易数聚原股东青岛福铭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新泰新征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易立信科技有限公司、大
都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天易数聚主要核心人员（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对天易数聚应收
账款回款进行了承诺：天易数聚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于2025年9月30日前收回90.00%以
上。针对该应收账款回款承诺完成情况，公司聘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鉴证。

近日，公司收到该专项鉴证报告。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易数聚科
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7-751号），天易数聚公司2023年
末应收账款余额，于2025年9月30日前实际收回比例为77.70%，未达承诺要求，对应未收回
余额7,943.73万元，触发相关协议中应收账款差额收购义务的有关条款。现将该应收账款回
款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天易数聚的收购情况
公司于2021年通过受让股权（现金18,435万元）和增资（现金5,000万元）方式（前述股权

转让和增资合称为“本次交易”），合计以现金23,435万元取得天易数聚57.159%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于2021年8月5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于2021年12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同意签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补充协议；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3年5月12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签署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补充协议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7日、2022年1月4日、2023
年4月22日、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天易数聚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关于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盈利补偿协

议》《〈关于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承诺方承诺：

（一）天易数聚在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以下合称“利润保障期”）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300万元、3,500万元、4,400万元（以下称为

“净利润实现数”）；
（二）在利润保障期内，如天易数聚2021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小于净利润承诺数的90%，

或2021年度、2022年度的累积净利润实现数小于累积净利润承诺数的90%，或三年利润保障
期累积净利润实现数小于累积净利润承诺数，则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进行补偿；

（三）利润保障期内天易数聚各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不低于1.40、1.45、1.45，2023年
末应收账款（未到期的质保金除外）余额回款时间为2025年9月3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北京天易数聚科
技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方案并签署〈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5）等相关公告。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历次出具的鉴证报告，天易数聚完成了2021年、2023年净利润承
诺，2022年净利润实现数因2022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未达标进行调减，触发该年度净利润补
偿义务，业绩承诺方已向公司履行完成该义务。

三、天易数聚应收账款回款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相关方签署的上述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天易数聚2023年末应收账款（未

到期的质保金除外）余额为2025年9月30日前收回90.00%以上。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2025〕7-751号），天易数聚公司2023年末应收账款（未到期的质保金除外）
余额，根据承诺需于2025年9月30日前实现不低于90%的收回比例；截至该日，该部分应收
账款实际收回比例为77.70%，未达承诺要求，对应未收回余额7,943.73万元，触发上述盈利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应收账款差额收购义务有关条款。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有关补充协议测算，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易数聚预计将收到业

绩承诺方支付的应收账款收购款项为7,943.73万元。天易数聚下游客户多为大型能源集团
等央国企客户，信用状况良好。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良好，经营管理情况正常，未受到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方应收账
款回款承诺完成事项影响。后续，秉承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合法权利的原则，公司将严格按照
相关协议及承诺函等约定履行，积极督促相关方履行补偿义务，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上述应收账款回款承诺履行情况如有新的进展，公司将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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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7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
73

41,303,695
41,303,695

61.1446
61.14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295,500
比例（%）

99.9801

反对

票数

7,095
比例（%）

0.017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8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295,500
比例（%）

99.9801

反对

票数

6,862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1,333
比例（%）

0.003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汪敏

张利国

王懿

得票数

41,232,062
41,235,429
41,230,74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265
99.8347
99.823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刘纪鹏

钱鹤

杨玉超

得票数

41,233,542
41,235,340
41,232,24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8301
99.8345
99.827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01
3.02
3.03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 于 续 聘 公 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汪敏

张利国

王懿

刘纪鹏

钱鹤

杨玉超

同意

票数

3,549,700
3,486,262
3,489,629
3,484,944
3,487,742
3,489,540
3,486,443

比例（%）

99.7696
97.9866
98.0812
97.9496
98.0282
98.0787
97.9917

反对

票数

6,862

比例（%）

0.1928

弃权

票数

1,333

比例（%）

0.03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上述议案中议案2、议案3、议案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3、议案4采取累积投票
方式，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3、议案2、议案3、议案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道铕、崔啸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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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相关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数据

服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将节余募集资金12,915.35万元（含
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普云”或“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大数据服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
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将节余募集资金12,915.35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实际金额
以资金转出当日计算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金额为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明
确同意的核查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号）同意，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1,678.336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59.26元。本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458.1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727.82万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730.37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3月23日全部到位，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3月23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0]7-21号）。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
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3月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大数据服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截

至目前，上述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大数据服务平
台升级建设项
目

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

合计

拟投入募集
资金（A）

20,368.10

7,376.94
27,745.04

累积已投入
募集资金（B）

12,789.18

4,931.00
17,720.18

尚 需 支 付 的
费用（C）注2

246.24

23.74
269.98

利 息 收 入 及 现
金 管 理 收 益 净

额（D）注1
2,476.57

683.90
3,160.47

预计结余
募集资金（E=A-B-C+D）

9,809.25

3,106.10
12,915.35

项 目 进 展
情况

拟结项

拟结项

一一

注：1.“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净额”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
净额及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收益，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
户的余额为准；2.“尚需支付的费用”主要为待支付合同尾款、人员工资等，以实际核算金额为准。

截至2025年12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100.00万元，该
部分资金将在到期后及时转入相应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一）上述拟结项的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证项目建
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
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二）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共计12,915.35万

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转入公司一般银行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
述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成前，项目需支付的尾款将继续用募集资金账
户的余款支付；上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实施完成后，项目仍未支付的尾款将全部由自有
资金支付。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上述对应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
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结项。

五、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拟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及理财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开普云

开普云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开 普 云 智 算 科 技
（宿迁）有限公司

开普云

开普云

开普云

开普云

开普云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石龙支行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运村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运村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龙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南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石龙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石龙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石龙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44050177898600000751
819000233302026
110927922910504
110963409310019
658775874439

395090100100252895
44050277898600000030
44050177898600000750
44050177898600000752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次注销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大数据服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
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将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
募集资金专户。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
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5-076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25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5年 12月 30日（星期二）14: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11人。

4、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陈明军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接受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公司与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

捐赠协议》，接受其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人民币 8,500万元，本事项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明军先生、黄芳女士、黄彦郡先生回

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接受现金捐赠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

制度》。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5-077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接受现金捐赠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无偿接受现金资产捐赠事项，预计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公司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最终将以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确认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及抗风险

能力，并为未来公司开展业务升级转型打下坚实基础，经与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泓昇集团”）协商，公司与其签订了《资产捐赠协议》，接受其向本公司无偿赠与

现金人民币8,500万元，本事项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接受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联董事陈明

军先生、黄芳女士、黄彦郡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泓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无偿接受现金资产捐赠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鉴于本次交易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0条之（二）“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

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的情形，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提交股东会审议，因此，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49411565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

法定代表人：周江

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钢压延加工；金属

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链条及其

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光电子

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家具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维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为周江、邓峰、江阴创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刘礼华等，

实际控制人为周江、邓峰、刘礼华、黄翔。

历史沿革：泓昇集团创建于1964年，注册时间为2003年。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泓昇集团主要从事以金属制品为主，产业涉及光通信、精工

装备、资产管理、供应链管理，其主要业务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正常。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570,962.13
1,087,322.40
483,639.73

2024年（经审计）

855,304.24
2,861.34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490,544.01
1,005,611.89
484,932.12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610,586.76
2,117.56

3、泓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泓昇集

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赠与构成关联交易。

4、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泓昇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赠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受赠资产为现金人民币8,500万元（大写：捌仟伍佰万元整）。

四、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为泓昇集团的无偿捐赠行为，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导致未来泓昇

集团对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情况。

五、《资产捐赠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系乙方的控股股东，为支持乙方的企业发展，甲方现自愿向乙方进行现金捐

赠，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及诚实信

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捐赠标的

甲方同意向乙方无偿捐赠现金人民币8,500万元（大写：捌仟伍佰万元整）。

第二条 捐赠安排

甲方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将人民币8,500万元足额支付至乙方账户。

第三条 关于捐赠事项的特别约定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1.本次捐赠为无偿捐赠，对乙方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本次捐赠不影响甲方依据乙方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及履行股东义务，不增加甲方的股东权利，亦不减

损甲方的股东义务。

2.就本次捐赠收到的金额，乙方作为资本公积入账。

3.就本次捐赠涉及的税费，由甲方依法承担。

第四条 甲方陈述和保证

1.甲方同意就本次现金捐赠事项放弃其撤销权，同意将其所有的人民币8,500万元无偿、

不可撤销的赠与乙方。

2.甲方保证上述捐赠现金由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不存在权利受

限的任何情形。

第五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并遵

守双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承诺及保证事项。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

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的范围为对守

约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双方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

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

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无偿受赠现金资产是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而作出的单方面、不附

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行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受赠现金资产有利

于增强公司流动性，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截至本公告发出时，公司本次受赠现金8,500万元已全部到账，本次无偿接受资产捐赠事

项预计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最终将以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确认的结果为准。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年初至今，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泓昇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为公司提供无息借款资金余额为4,938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受赠现金资产不附加任何条件和义务，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

司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改善公司整体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九、其他说明

就本次捐赠事宜，除本捐赠协议外，本公司与捐赠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书面或口头协

议、安排、承诺、保证、附随义务或附加条件，亦不存在任何未予披露的协议、利益安排或其他

形式的约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资产捐赠协议》；
4、受赠现金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3二楼会议室（江阴市长山路78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1
586,481,780

32.7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响华女士主持，公司聘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董事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2,508,354
比例（%）

95.9123

反对

票数

23,656,226
比例（%）

4.0335

弃权

票数

317,200
比例（%）

0.0542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770,264
比例（%）

95.4454

反对

票数

26,406,116
比例（%）

4.5024

弃权

票数

305,400
比例（%）

0.0522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757,364
比例（%）

95.4432

反对

票数

26,413,016
比例（%）

4.5036

弃权

票数

311,400
比例（%）

0.0532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723,743
比例（%）

95.4375

反对

票数

26,435,137
比例（%）

4.5074

弃权

票数

322,900
比例（%）

0.0551
1.05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740,130
比例（%）

99.7030

反对

票数

1,402,350
比例（%）

0.2391

弃权

票数

339,300
比例（%）

0.0579
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响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696,753
比例（%）

99.3546

反对

票数

3,290,327
比例（%）

0.5610

弃权

票数

494,700
比例（%）

0.0844
2.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郑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497,274
比例（%）

99.3206

反对

票数

3,559,806
比例（%）

0.6069

弃权

票数

424,700
比例（%）

0.0725
2.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144,603
比例（%）

99.2604

反对

票数

3,922,077
比例（%）

0.6687

弃权

票数

415,100
比例（%）

0.0709
2.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405,231
比例（%）

99.6459

反对

票数

1,659,249
比例（%）

0.2829

弃权

票数

417,300
比例（%）

0.0712
2.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侯华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2,792,682
比例（%）

99.3709

反对

票数

3,265,398
比例（%）

0.5567

弃权

票数

423,700
比例（%）

0.0724
2.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彭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409,631
比例（%）

99.6466

反对

票数

1,644,049
比例（%）

0.2803

弃权

票数

428,100
比例（%）

0.0731
2.0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梁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4,373,748
比例（%）

99.6405

反对

票数

1,677,832
比例（%）

0.2860

弃权

票数

430,200
比例（%）

0.073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郑建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Tieer Gu（顾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新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78,169,108
578,134,942
575,553,126
578,076,996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5826
98.5767
98.1365
98.5669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周响华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力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荣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黄挺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侯华伟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彭庆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征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郑建彪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斌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Tieer Gu（顾铁）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新强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9,573,831
179,374,352
179,021,681
181,282,309
179,669,760
181,286,709
181,250,826
175,046,186
175,012,020

172,430,204

174,954,074

比例（%）

97.9357
97.8269
97.6345
98.8674
97.9880
98.8698
98.8503
95.4664
95.4478

94.0397

95.4162

反对

票数

3,290,327
3,559,806
3,922,077
1,659,249
3,265,398
1,644,049
1,677,832

比 例
（%）

1.7944
1.9414
2.1390
0.9049
1.7808
0.8966
0.9150

弃权

票数

494,700
424,700
415,100
417,300
423,700
428,100
430,200

比 例
（%）

0.2699
0.2317
0.2265
0.2277
0.2312
0.2336
0.23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3项议案，均需分项表决。子议案1.01、1.02、1.03和1.05为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均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均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洋、杨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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